
深夜翻墙、撬门、打洞进入珠宝店

1199岁岁少少女女盗盗窃窃330000万万黄黄金金珠珠宝宝

本报记者 赵磊
通讯员 贺超 陈磊 殷文臣

临朐发生史上
单起案值最大盗窃

4月21日7时11分，临朐县
城民主路中段某珠宝店员工打
开防盗门进入店内，被眼前的
一幕惊呆了，柜台内的黄金、珠
宝首饰不翼而飞。经初步盘点，
损失价值300余万元。

珠宝店被盗案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临朐县发生的涉案价值
最大的单起盗窃案件。接到报
案后，民警在店内提取了嫌疑
人遗留的作案工具，在一楼、二
楼均发现破坏痕迹，店内监控
电源被拔掉。经进一步勘查，民
警确认嫌疑人是从珠宝店相邻
的老广播局进入店铺后院，以
附近的杂物当铺垫物，攀爬3米
多高的店铺二楼后窗进入楼道。
犯罪嫌疑人破坏门锁进入二楼，
关掉监控电源，用随身携带的工
具打洞后跳入一楼珠宝店，盗窃
得手后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经查看店外监控，民警发
现21日凌晨1时57分，一名戴着
帽子、口罩、墨镜，身高1 . 70米
左右的可疑人员骑电动车来到
老广播局栅栏外，停车后翻越

栅栏进入院内。

“珠宝大盗”
竟是花季少女

民警调查发现，犯罪嫌疑
人案发前一天曾骑电动车到现
场踩点，作案后骑同一辆电动
车经民主路到山旺路，后经朐
山大桥拐向了东城街道窦家洼
村。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攀爬进
出作案地点的方式相对困难，侦
查初期，民警倾向男性作案的可
能性更大，但并未发现有价值的
线索。针对此种情况，警方将符
合条件的女性，特别是在窦家洼
村居住的人员进行重点摸排。4
月26日，犯罪嫌疑人刘某逐渐进
入了民警的视线。

“刘某，女，年仅19岁，临朐
县东城街道窦家洼村人。”办案
民警说，刘某去年曾在三楼摄
影店工作过，对楼层布局、室内
设置较熟悉。经调查，民警发现
刘某近几天一直在家中。

去世男友曾答应
给她买情侣戒指

4月26日，民警将刘某在
家中抓获。经搜查，在刘某家中
卧室内找到了被盗的全部黄
金、珠宝首饰。经审讯，犯罪嫌

疑人刘某对盗窃黄金、珠宝首
饰一案供认不讳。

原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在
三楼摄影店工作时，干工程的
男朋友吕某曾陪她到一楼的珠
宝店看过一对情侣戒指和一条
项链，刘某非常喜欢，男朋友答
应过段时间买给她。岂料天有
不测风云，2016年3月份，刘某
通过聊天工具认识了李某，两
人聊得很投机。3月17日，两人
在逛街时正巧被开车路过的吕
某看到，三人为此发生争执，李
某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吕某刺
伤，吕某因伤势过重死亡。

刘某生活在悔恨和自责
中，为了弥补对去世男友的愧
疚与思念，刘某决定替男友完
成许诺，到珠宝店盗窃情侣戒
指和项链。刘某踩点后，于21日
凌晨实施盗窃，在多次攀爬、摔
落的尝试下，终于进入珠宝店
二楼，将监控电源关闭后，用随
身携带的工具打洞进入一楼，
柜台内的黄金、珠宝首饰在手
机灯光下闪闪发光，诱惑十足，
刘某放弃初衷，将价格较高、材
质较好的首饰全部挑走。因楼
层较高，逃离困难，刘某在离开
现场时摔伤了腰部，骑电动车
回家后一直在疗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

凌晨时分，一个蒙面身影偷偷潜入珠宝店，将展柜内价值300余万元的黄金、珠宝首饰盗走。
5月4日，记者获悉，临朐警方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顺线排查，历时5天，终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
获归案。“珠宝大盗”竟是一名19岁花季少女。

珠宝店的后院与老广

播局相邻，刘某在老广播局

和珠宝店之间的墙那里，将

附近的废旧杂物堆积在一

起，作为翻墙入室的台阶。

刘某攀爬到3米多高的店铺二楼

后窗，进入楼道，在破坏了一个门的门

锁后，进入了2楼的监控室，将监控电

源全部拔掉。之后，刘某用随身携带的

工具在二楼和一楼之间的楼板处打了

一个洞，跳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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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得手后，

刘某将一楼的凳

子摞起来，重新爬

回 2楼，沿着原路

逃离现场。因楼层

较高、逃离困难，

刘某在逃离现场

时摔伤了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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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指认盗窃的黄金、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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